
金融事務及公共財政的政策目標

本文載述財政司司長在金融體系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

地位和公共財政所訂定有關的宏觀政策目標。

金融體系

2 . 金融體系的作用是透過金融中介活動 (即把儲蓄導向投
資 )，並 提供進 行金融 交易所 需的 金融基礎設 施， 促進經濟 繁
榮。鑑於香港的經濟屬外向型、金融市場開放，而且具國際金融

中心的地位，所以香港金融體系的運作必須符合國際標準。為促

使金融體系有效發揮其作用，政府應奉行自由市場原則，盡量減

少參與金融體系之中，除非金融市場參與者的私人利益與公眾利

益不符，又或有關基礎設施屬公益項目，而基於公平競爭和商業

運作原因不能或不宜透過市場提供，則作別論。

3 . 政府應制定具體的政策，促使金融體系在以下幾方面有

效運作 -

(a) 關於金融基礎設施的政策應以減低風險、加強效率和提

高市場透明度及流動性為目標，從而維持安全和穩健的

金融體系。

(b ) 關於金融中介活動的政策應以促進金融體系的穩定、完

整、多元化和效率為目標。

(c) 關於監管制度的政策應旨在提供能促進金融體系穩定、

為金融服務使用者提供適當保障措施，以及有利競爭的

監管架構。此外，該架構所採用的標準和做法，亦須與

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相符。

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

4. 在國際金融中心之內，有來自許多不同司法管轄區的金融機

構匯聚一起，進行國際層面的金融中介活動。特區政府應致力維持及

提升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為此，政府應該  -



(a) 為公平、開放和具效率的市場維持適當的經濟及法治環

境，包括確保香港的法律繼續提供公平競爭的營商環

境；

(b ) 透過促進國際金融中介活動及吸引外國資金來港，進一

步提升香港金融服務在國際間的競爭力；

(c) 發展支付結算及交收系統，使國際和跨境金融活動能安

全及有效率地在香港進行；以及

(d ) 加強企業管治標準，以加強國際間對本港金融市場的信

心。

公共財政

5. 政府應維持健全穩定的公共財政，及促進有助經濟繼續增長

和成功的財政環境。為此，政府應該  -

(a )  以量入為出為原則，力求收支平衡，避免赤字，並與本
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；

(b )  確保可供政府調配的資源能運用得宜，符合經濟效益，
提供最切合社會需要的服務；

(c )  維持低稅政策，和有效的徵集和保障收入制度，為政府
各項計劃提供資金以支持經濟和社會發展；

(d ) 提高政府中央支援服務的效率、素質和成本效益；以及

(e) 以符合成本效益和高效率的方式管理政府的產業。

6. 必須強調一點，上文並未盡錄有關金融事務和公共財政的政

策目標，而上述政策目標亦不應被視為永恆不變的目標。隨著市場轉

變，政府有需要檢討該等政策目標，以確保它們切合香港的情況。

財政司司長

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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